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賀

中

華

民

國

「

三

三

」

新

年

，

洪

公

一 

1  
陽
來
復
• 
萬

彙

饕
•
七
十
二
候
既
迴
•
己
養
歲
 

•
三
百
六
旬
又
起
.
正
是
新
年
•
嶺
開
五
瓣
之
梅
；
天
揪
二
 

六
出
之
雪
•
兆
我
農
塲
之
豐
稔
•
叶
我
民
族
之
興
強
；
燒
二 

鵲
揚
灰
•
漢
奸
奪
魄
•
斬
羊
掛
首
•
俊
賊
喪
魂
•
快
揭
白
一 

虎
之
樽
• 
痛
飮
黃
龍
之
酒
.

，

」

-

L( 

况 
復
三
強
會
議
•
旣
决
攻
賊
之
良
謀
•
且
看
册
國
聯
盟Ji 

•
己
制
軸
心
之
死
命
、
是
則
抗
戰
必
勝
利
•
建
國
定
成
功
一
 

• 
趁
此
「
三
三
」 
新
年
•
修
正
「
五
五
」
憲
法
♦
四
民
平
一 

等
，
五
族
共
和
•
從
茲
大
道
推
行
•
漢
威
遠
播
•
，公
同
祝
， 

賀
•
報
捷
頻
來
•

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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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
- 

三
微
成
朔
。四
始
開
辰
。六
律
初
調:
 
陽
來
僚
迷
醤
鬻
 

力
量 
。，振
起
無
畏
精
神
。前
進
不
停
。自
强
不
息
。、欣
然
而
達
洞
應1 

之
勝
利
。趁
年
華
之
開
始 
闢
幸
福
之
徑
粵 
勿
負
良
辰
。豚 S
佳   

1 

而
。，固
其
宜
矣•
豈
不
然
期
。然
而
國
家
編
経
摊
診
嚴
:
 

-
非
空
談
虛
論
。所
能
達
到
。必
也
使
全
溜
四
萬
萬
五
千
萬
民
衆 .
、祥
" 

-
論
何
黨
何
派
。集
中
款
志
。齊一 
力
量■
同
向 
一 個4
的
而
趨
。.共 

一 踏
一
條
路
徑
而
走•
方
能
實
現
也
。惟此一 

15 繊
二

績

雪

一 

亦
必
先
示
之
以
達
到
之
後
。各
黨
權
利
錄
」
蟹

一

 

有i

享
。有
禍
同
當
。然
後
意
志
能
集
宀
盆
量
犧
胎
髅
 

.國
家
乃
有
興
强
之
可
能
。抗
戦
乃
有
勝
利
之
可
望
。而
民
衆
乃
有
徐 

二
馮
之
可
享
也
。否
則
「以
暴
易
暴:
誠
如
孟
子
所
云
「如
水
益
深?
 

如
火I

。亦
運
而
已
矣
」。

！

者
及}

寸 

:

然
而
欲
竪
一
目
的"
。開一

途
徑
。.而
表
示
機
可
评
号
-0出
微*,
二
 

分
。以
集
中
意
志
。齊
一
力
量•
以
謀
國
家
之
興
强
。以
求
抗
戰
之 

勝
利
・而
使
民
衆
永
享
無
窮
之
幸
福
。則
必
先
有
一
種
制
度
驗
柵
一 

目
的
之
表
現
。以
爲
進
行
之
步
驟
。如
商
曼
公
司
之
章
程
。如
許
韓
二 

團
體
之
規
則
乃
可
。惟
商
店
之
制
度
日
章
程
。社
團
之
制
度
日
規
則,
‘

。雖
已
過
去
三
十
、二
年
。總
因
無
憲
侖
啲 

法
编
里
對
乘
方
不
禍
亂
。所
謂
一
上
無
道
揆
。4
 " 

意
人
事
。可
以
悽
愴
傷
心
者
矣 .
雖
抗
戦
留
無
。全
民
奮
燃
獄
力
： 

1

致
對
外
，是
乃
民
衆
惕
於
覆
巢
卷
禍.,。煉
於
同
舟
之
遵.L 

一-
時
間
性
之
興
奮
。恐
難
持
久
於
將
來
。、是
以
大
公
報•
於
昨
年
十.一 

•
一 中
全
會
時
。倡
議
趁
此
全
國
團
結
、一
致
。召
集,國
民
大
會
；
一
症.金 

±
鎖
-
乃
開
大
會
。還
政
於
民
。爲
緩.衝
計
。殷
立
憲
政
實
施
協
進
會.•
研

.V, 

，弄
亞-
究
實
施
法
。此
不
佞
所
以
斥
爲
「齊
人
偷
鶴
政
策
」也
•
然.其
良
牝
口.犠 

已
知
不
是
。承
德
整
還
政
於
民 
':»避
暗
延
薄
少
時
汨
。i
e
^
^
 

抗
戰
心
理
。惟
有I

來I

已
。然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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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目
 1
 
衣

一、民
國
三
十
二
年
十
一=aF
BV
「
l.
穴
巻
盛
頓
产
荚
豪
数""
及<
乱
陪
稱
光
後"

-
宣
佈
。屮
.
英
・
*/--
  ・三
國
劇
：一/
欣
卡
一
月
仆
三
日
趣
二
一
連
改
穴/
华
一 

一
如
洲
開
羅
會
議
。二
叵
頭
於
败
千
驚
斷
於
軒
探
挾
衛F
e
粧
华
备
舉
斤
験
附 

一-
。當
劇
記
者
不
許
洌
屍
一.他
此
事
對
痴
必
界
典
掰
叫
前
邀
弱
呢
翼
尊-
^
^
 

一 錄
其

—
讎
情
。如
述
於
后• 

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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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國
代
嗇
人
員

運
昌
隆
•
富
強
萬
歲I

我
國
二
除
蔣
主
席
庆
歸
之
外
。有
軍
委
會
辦
公
廳
主
任
商
震
。軍
委
會
諜
探
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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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

 
空
軍
可
分
周
至
需
・  

*: 委
會
秘
書
長.王
御
惠■
■
俄
歪
傀
乗
常
』 

i

光.。噗
人
女
考
錢
起
？

管
莊
上
將I

十
人
，
於
士
演
冲
一
日
。」 

j

乘
大
普
四
架
抵w
 童
卄
人
九
日
離
開
羅
：
，
〃
：
：

」
：

— 

"
克
爾
；
海
軍
參
謀
總
長
懇
寧
坎
大
將
・
陸
軍
長
列
打
斯
伯
儲
・空
軍
參 

111
11 
二
謀
總
良
頗
它
大
將
筝/
凝
鼠
糸
瓦
聲T
人.
；

一 

(

二
「美
國
，窟
斯
福
總
歌"
。店
總
參
謀*
利
希
。海
歴
總
帥
一
頃
氏
，
箕
軍.

浅
宦
守
景
造
皆
期
凉
者
凑
凍 

斷
?
-
-
爲
素
上
陸
軍
空
軍
一
總
司
令
安
諾
中
將̂
陸
軍
供
應
處
長
森
冒
韋
'# 

:

:

一
籠
愛
臣
亨
總
一
統
藤
問
哈
勤
。中
印
緬
美
總
司
令
史
刀
偉•
駐
羣
第
十
四
路
一
同
心
。

JN
龈

」
一
」

而
漫
之m
度*

」1

」焉 

i

系
途
滑
減
立

继
中
海
聯
軍
一

空
篡
也
令
陳
諾
窦
，共
」百
八
十
五
犬*
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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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决定之方第一」

麟
二
會
議
之
儀
决/
生
提*

11
木*
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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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
痴
典11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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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須
貫   

1

1; 
一
向
年
估
逢
篇
就
号
加
挫
：
：

…

L

納
及
浙
貝
動
哥
等
電
島
；㊁
滿
洲
・
台
灣
。澎
湖
攀
島
，及
其
巡
佔
領
中
國
木2

-
陸
地
，須
盡
歸
對
中
國
。®
在
程
序
中
挾
助
高
麗
自
由
獨
立
・碘
要
趕
日
人
出i

*

-1

。威
克.
香
港
。1

亞
百
旬
•
安
南
。荷1
*
•
及
其
他
太•
一無
。對
此
抗i

:

‘

.我
國
伐
表
在
管
議
中.
曾
提
出
四
大
要
項
一
。g
申
國
。亞

洲

東

南

太

平

洋

三

戰

納

‘留

第

•
.
•
二

:::. 

一
号 
應
有
聯
盒
略
。以
全1

撃
破
日
本
。1

!

。
—

滇
一
賣
触
球
無
一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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鳳
過
懸
靴
 

j
緬
路
，。
率
軍
汲
中
國
人
民
亟
待
供
給
。回
中
國
戰
後
建
殷
及
横
需
英
美
協
助
一

^1 近
駐

I's
l.
'i
rs 

替

，

- 

-
如
何
協
進
。置
施
技
術
各
點
。均
詳
加
研
究
，該
會
並
與
政
府
當
邊 

「五
五
」i&

案
。自
由
發
表
意
見♦
以
俄
爲
將
味
修
正.之
金
沸.丄 

關
於
發
動
全
國
研
究
憲
法
事
宜.。酸
會
已
積
極
準
備
。擬
具
筑

ii

I^3
i

一
問
戲
一
。△

會
議
後
種
種
餘
興
，

-
干

--*月/
五tn

會
敵*
峻I
 二
趴
氤
和
始
蔣
発
尺
牢
讨
接
昆
制
界
紀
若
亨
歷 W
 

一
十
分
鐘■
各
記
者
求
攝
影
。羅
斯
福
令
鼓
椅
三
張
。議
蔣
主
席
居
中■
日
「裂
 

確
為e
質
，且
我
文
初
會•
應
居
首
座
」
。蔣
主
席
含
笑
謝
班
。就
右
方
之 
一
短7

弟
如
睨̂
^

整
/

丈
院
一
及
教
育
学
社
會
部
第
赛 

椅
下
。邱
卽
坐
左
椅
。羅
斯
福
祗
得
坐
中
央
。其
後
蔣
夫
人
亦
禮
加
攝
影
「卽 
一 發
動
全
國
各
省
市
縣
參
議
會( 
中
等
以
上
之
學
院
學
校
，
與
及
民
衆 

「
上
圖
」
。該
日
爲
謝
神
節
一
。蘿
斯
福
殷
火
鷄
宴
待
各
代
表
領
袖
，
各
代
表
均
盛一  

一
整
越
宴
一9
蔣
夫
矢
穿
房
号
外
加
及
惬
羊
毛
中
号
最
爲
遮
停
羅
斯
号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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邱
卓
爾
與
各
英
紫
大
員
之
見
蔣
主
席
者
莫
不
表
示
欽
敬
。蔣
主
席
雖
不
一
識
英
憲
法
草
案
間
題
研
究
之
興
趣
云
云■
善,
哉
乎•1

•
台
雖
不
敏.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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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一 

夫
憲
法
者
，乃
國
家
政
治
之
大
法
也
，卽
拉
丁
文 C

on ■

叁

!

駐
亠 

黄

■

錄

憲

用
1

型

軽

 

s
 

g

一
齢
發
藝
乱
卷
唐
価
麻I

義!lliillillea^

 

-
團
体
。對
於
「五
五
」憲
法
草
案■
作
廣
泛
之
研
究•
此
外
更
於
今
件*

大
溪
公
報
新
年 

.#刊
紀
侖 
厲
昭 

一

溯
自
十
九
世
紀
中
葉
。我
胞
僑
來
居
是
邦■
於
今
將
逅
百
年3
在
此
百
年
中
。我
僑
胞.

茹
苦
含
辛
，
披
荆
斬
棘
。協
助
加
人
開
發
加
西
；
舉
凡
礦
此
之
開
採
，森
林
之
斬
伐•
時
丕
」 

丕
亞
鉄
路
之
完
成■
我
僑
胞
莫
不
参
與
・
其
功
童
固
彰
彰
祝
人
耳
目.
誠-
頁
光
榮
史
也
一
一
」 

今
當
民
主
陣
綫
團
結-
致•
合
力
禦
敵*

，中
加
麻
天
民
族•・
正
力
謀
互
助
合
作
殺.二 

敵
致
果
。以
期
於
戟
後
・
重
建
和
平
，
努
力
期
在
。
展
望
將
來'
中
加
兩
國
入
民
。
素
愛>
二 

平
，篤
信
民
主
主
義
。必
能
於
戰
後
和
平
空
氣
中
、
共
諜
相
亙
乏
繁
駅
・、
:

二
；
，/

I
l
i
i
 

西 

2

-

我
僑
胞
際
茲
時
會
。應
如
何
本
其
經
驗
財
力?
準
会
助
礼
國
初
推
行
復
典
建
殷
工
作

--;|"

■
如
何
就
其
個
人
崗
位
・
闡
揚
我
國
文
化
。籍
以
化
除
友
薪
人
上
中
，不
明
龄
我
國
帝
形
者#, 

。對
我
之
成
見
，而
益
臻
親
善
，
我
僑
界
深
思
之
土%
當
皐
已
肚
虞
及
之
「

；
「..

--■:
1>
不 

大
漢
公
報
，言
齢
正
大
。橐
爲
加
西
僑
覇
哀
喉
舌
一.
為
必
本
装
磐
之
崗
位
王
功
囁
鼓
一.
一
二w
不 

吹
。喚
起
我
僑
胞
對
前
述
兩
義
，深
切
之
德
意
與
努
力
。無
待
煩
音
。茲
値
犬
澳
公
報
發
行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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